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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指标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典型案例

一、案例概述：2021 年 9 月 14 日鲁山县市场监督管理

局执法人员在执行计量器具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任

务中，经检查发现鲁山县背孜乡溢香平价生活超市、鲁山县

吴更旦干菜调味品店 2家企业使用的电子计价秤未按规定申

请强制检定，我局对其下达了鲁市监责改字【2021】7、8 号

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其 7 日内申请检定。经确认 2 家

企业于 2021年 9月 20日完成网上申请并于 2021年 10月 15

日检定合格。我局在协同监管平台录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检查结果时，对其 2 家企业首先录入为“发现问题待后续处

理”，电子计价秤检定合格后，结果变更为“发现问题已责

令改正”对外公示。

二、亮点：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相关规定及平顶山市市场监管局2021年8月10日出台的《平

顶山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清单》规定。我

局执法人员在 2021 年 9月 14 日双随机抽查检查工作中依据

该文件规定，对涉企企业轻微违法行为的，依据该《清单》

第 10 条规定予以首次免于处罚。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更加宽

容的制度环境，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。也有利于市场主体

及时纠错，轻松上阵，体现政府的温情和执法的温度。



政策文件：







典型案例 1



责令改正通知书



鲁山县背孜乡溢香平价生活超市改正前

鲁山县背孜乡溢香平价生活超市改正后



2021 年度对集贸市场（农贸市场）、超市计量器具的监督检查任务系统截图



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外网公示截图



典型案例 2



责令改正通知书



鲁山县吴更旦干菜调味品店改正前

鲁山县吴更旦干菜调味品店改正后



2021 年度对集贸市场（农贸市场）、超市计量器具的监督检查任务系统截图



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外网公示截图


